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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IV/11：拟定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技术准则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缔约方大会第 VII/13 号决定和工作组的 OEWG III/8 号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  各缔约方和其他方面，特别是作为牵头国的澳大利亚和墨

西哥在拟定杰出的具体技术准则方面发挥的作用， 

1．同意 将关于 8 种农药的技术准则与关于作为工业化学品的六氯代苯的

技术准则合并起来； 

2．请 秘书处与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磋商，拟订关于艾氏剂、氯丹、狄氏

剂、异狄氏剂、七氯、六氯代苯、灭蚁灵和毒杀芬这八种农药以及作为工业化学

品的六氯代苯的最后技术准则草案，供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审议； 

3．请 墨西哥与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磋商，拟订关于滴滴涕的最后技术准

则草案，供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审议； 

4．请 澳大利亚与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磋商，拟订关于无意生产的多氯二

苯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多氯联苯和云氯代苯的修订技术准则草案，在

2005 年 11 月 30 日之前登载在《巴塞尔公约》网页上，供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

审议，同时考虑到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届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提出的评

论； 

5．请 缔约方和其他方面在 2005 年 10 月 15 日之前： 

(a) 就关于本决定第 2段中提到的技术准则向秘书处提交评论； 

(b) 就本决定第 3段中提到的技术准则向秘书处和墨西哥提交评论， 

指出应该根据 2005 年 7 月中旬之前登载在《巴塞尔公约》网页上的文本草案提

出评论，因为这些文本反映了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届会议上设立的技术事

项接触小组商定的修改和一些未决问题； 

6．请 缔约方和其他方面在 2006 年 1 月 15 日之前就本决定第 4 段中提到

的技术准则向秘书处和澳大利亚提交评论； 

7．请 缔约方和其他方面最好在 2006 年 1 月 15 日之前就进一步界定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低含量和销毁水平和永久质变的方法并就修定一般技术准则和关于

多氯联苯、多氯三联苯和多溴联苯的技术准则向秘书处提交评论，同时考虑到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的结果； 

8．请 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前夕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最后完成拟订本决定第 2－4 段中提到的技术准则的工作，并审议本

决定第 7段中提到的缔约方和其他方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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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 秘书处将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的结果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

届会议审议，并最后确定本决定第 2－4段中提到的技术准则。 

 


